
招标评标结果公示

招标编号：XAZX-202508QT-545002001

一、招标概况

<【重新招标】咸安区2025年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监理服务（二次）>于 <2025年
09月24日>在咸宁市招投标交易平台发布招标公告， <2025年10月15日>在 <咸宁市公
共资源交易中心> <A410不见面开标室二>开标，并于 <2025年10月15日>完成评标工
作。根据评标委员会提交的评标报告， <咸宁市咸安区绿色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
>已经确认评标结果，现进行评标结果公示。

二、评标结果

名次 第1名 第2名 第3名

中标候选人名称
<上海容基工程项
目管理有限公司>

<中厦国际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
司>

<高达建设管理发
展有限责任公司>

投标报价（元） <1080000.0000> <1085000.0000> <1111110.0000>

质量（如有） <合格>
<达到国家及行业有关质量验收
规范要求，并达到合格标准>

<合格>

工期（日历天、
交货期、服务期

）
<730日历天> <730> <730>

项目负责
人（如有

）

姓
名

<王诗恒> <张晓辉> <职慧云>

证
书
名
称

<全国注册监理工
程师>

<房屋建筑工程专业、市政公用
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>

<全国注册监理工
程师证书>

证
书
编
号

<00541816> <36002280> <41001956>

三、公示时间

公示期为 <2025年10月16日>至 <2025年10月20日>（北京时间）

四、异议与投诉



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，应在评标结果公示期内以书面
形式向招标人提出，招标人将自收到异议之日起3日内作出书面答复。作出答复前
，将暂停招标投标活动。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招标人答复仍持有异议的
，应当在收到答复之日起10日内持招标人的答复及投诉书，向行政监督部门提出投诉
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1、招标人:<咸宁市咸安区绿色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>

地址:<咸宁市咸安区双峰路 9 号>

联系人:<郑慕雯>

电话:<13307244232>

2、代理机构:<湖北中道项目管理有限公司>

地址:<咸宁市黄畈村十六潭香缇郡1号楼2单元6层602号>

联系人:<陈娇>

电话:<18971619833>

3、行政监督部门:<咸宁市咸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>

地址:<咸安区长安大道 70 号>

联系人:</>

电话（传真）:<0715-8322441>

招标人/招标代理机构： <湖北中道项目管理有限公司>

<2025>年<10>月<16>日


